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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上海光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光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

司以人民币27,360万元投资上海光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完成后，上海

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上海光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40%的

有限合伙财产份额。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高科”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集电”）以

人民币27,360万元投资上海光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完成后，上海张江

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上海光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光全投资”、“有限合伙企业”）40%的有限合伙财产份额。 

光全投资系光大安石（北京）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安

石”）的全资子公司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以下简称“光控安石”）管理的房地产并购基金。该有限合伙企业持有上海

安恬投资有限公司 99%股权（上海安恬投资有限公司另外 1%股权由上海光控浦

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安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位于上海市浦东

新区盛夏路 500 弄星峰企业园的项目公司----上海中京电子标签集成技术有限

公司 100%股权。 



 

 同时张江集电全资子公司----上海集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信

公司”）将接受光全投资及光控安石的聘请向有限合伙企业及投资项目等提供咨

询管理服务。 

 公司 2016 年 12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应

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经全体董事审议，一致表决通过

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投资上海光

全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合作方基本情况 

 光大安石，成立于2007年12月12日，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

号楼7层701-08A 室。光大安石专注于中国地产私募股权投资近十年，积累了丰

富的投资、融资、管理、运营、退出及资产证券化经验，累计在管基金管理规

模约320亿人民币。 

 光控安石，成立于2015年11月12日，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

号楼12层1201-08E 室。其母公司为光大安石，公司主要从事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和投资咨询。 

 上海光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兰投资”），成立于2016

年5月12日，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二层西区；经

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光兰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光控

安石。 

 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誉光控”），成立于2013年03

月11日，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 A 栋201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 

 张江集电，成立日期：2001年4月10日，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张东路1387号20幢，注册资本：7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葛培健。经营

范围：集成电路研究开发、高科技项目经营转让，高科技成果转让，创业投资，

实业投资，建筑工程（按许可资质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物业



 

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范围均不含经纪），会务服务，艺术表演场馆的经

营管理，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的销售，国内贸易，张江集成电路产

业区土地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集信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7日，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春晓路289号1801室06单元，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严晓岚。经营范

围：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张江集电、集信公司与光大安石、光控安石、光兰投资及首誉光控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在光大安石、光控安石、光兰投资及首誉光控任职，与上述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上述公司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三、 投资方案及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方案 

张江集电以人民币27,360万元金额投资光全投资优先级、夹层级及权益级

各40%的有限合伙财产份额。张江集电投资比例如下: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投资标的：光全投资 

 光全投资成立于2016年5月12日,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全体合伙人对该有

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陆亿捌仟肆佰壹拾万元（RMB684,100,000）,

采用结构化设计，其中有限合伙人分为优先级、夹层级和权益级。具体基金份

额如下： 

张江集电投资份额 金额（元） 

优先级财产份额 133,600,000 

夹层级财产份额 40,000,000 

权益级财产份额 100,000,000 

合计 273,600,000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元） 比例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334,000,000 48.823% 

夹层级有限合伙人 100,000,000 14.618% 

权益级有限合伙人 250,000,000 36.544% 

普通合伙人 100,000 0.015% 

合计 684,100,000 100.00% 

 

2. 有限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人及比例： 

合伙人姓名(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认缴出资额占认缴

出资总额比例 

光控安石 普通合伙人 100,000 0.015% 

首誉光控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200,400,000 29.294% 

张江集电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 133,600,000 19.529% 

光兰投资 夹层级有限合伙人 60,000,000 8.771% 

张江集电 夹层级有限合伙人 40,000,000 5.847% 

光兰投资 权益级有限合伙人 150,000,000 21.926% 

张江集电 权益级有限合伙人 100,000,000 14.618% 

 

3. 投资方向：有限合伙企业是为投资收购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500弄星峰企

业园（以下简称“目标物业”）而专门设立的基金。 

目标物业位于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500弄，包含占地面积20,914.5平

方米，建筑面积总计约为42,663.45平方米的房地产物业。 

 

4. 管理费：光控安石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有限合

伙企业存续期间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得变更，但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其关联人或其

指定第三方转让全部其持有的财产份额的情况除外。在合伙期限内，普通合伙

人光控安石或其指定第三方有权基于每名权益级有限合伙人的每一笔未偿出资

额收取管理费。管理费由有限合伙企业承担。 

 同时光控安石将指定并与有限合伙企业共同聘请集信公司与其共同向有限

合伙企业、星峰企业园项目、上海中京电子标签集成技术有限公司及上海安恬



 

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咨询管理服务。集信公司按约定向有限合伙企业收取管理咨

询费。 

 

5. 存续期限：有限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二十年。 

 

6. 决策机制及决策方式：有限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

由5名成员组成，实行一人一票，投资决策委员会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五分

之四以上（含本数）委员同意方为有效。集信公司向有限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

员会委派两名委员。 

 

7. 收益分配：有限合伙企业的收益分配，根据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合同分配条款 

的约定进行确定。分配方式原则上是现金分配。有限合伙企业亏损的分担，根

据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合同分配及费用分担条款的约定进行确定。在项目持有期，

在有限合伙企业有足够可分配现金的情形下，可按合伙合同约定向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每年分配收益。有限合伙企业在支付或预留应在有限合伙企业成本列支

的相关费用等款项后，剩余资产向合伙人按如下分配顺序于退出收益核算日进

行核算并于分配日分配：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额及约定收益（如有）、夹

层级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额及约定收益（如有）、权益级有限合伙人实际出资额

及约定收益（如有），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该分配达到普通合伙人的实缴出

资额。有限合伙企业可分配财产扣除上述项目后的剩余部分（即超额收益，如

有），将按如下比例分配：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和权益级有限合伙人分享80%超额

收益，普通合伙人分享20%超额收益。 

 

四、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近几年来国内房地产金融领域发展迅猛，逐渐成为未来国内房地产市场

的主要发展方向。张江集电以有限合伙人身份，集信公司以咨询顾问身份与光

大安石合作，并参与目标项目的投资收购及管理，对于上市公司积累房地产基

金的实际运作经验，实现房地产板块从传统开发业务向房地产金融转化，推动

公司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张江高科与张江集电拥有并运营园区核心资产。以基金操盘模式实现产



 

业地产基金化运作，可提高项目收益和资产流动性，并有利于张江高科加强对

张江核心资产的保有。 

3. 光大安石在中国房地产基金领域拥有丰富的运作管理经验与专业的管

理团队，公司通过与光大安石在房地产基金领域充分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强强联合，进一步提升双方的投资管理能力及扩大资产管理规模。 

4. 截至2016年三季度，目标物业入驻率已超过70%，吸引了多家优质企业。

项目具有稳定现金流，收益长期看好。同时，集电港区域未来两年无较大规模

新增供应量，项目租赁风险可控。 

 

五、 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1. 所投基金收益会受收购项目自身的经营、区域行业环境、宏观经济状况

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 项目目前经营现状良好，整体改造空间不大，大幅度增加租金有一定难

度。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2月 28日 


